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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1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15A 全球贸易之窗 16F 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通讯 

4.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0 年 7 月 14 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戴坚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 3 人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鉴于公司拟提前偿还 ABS（资产支持证券）及调整营运资金配置的需要，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以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》，公司决定变更 2020年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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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截止目前，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用于按期偿还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9,871,732.55元。 

2.本次募集资金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30,000,002.34 元，现根据

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拟使用 3,128,269.79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其中本公司

1,128,269.79元，牛路岭分公司 2,000,000.00元。 

3.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偿还资产专项计划 170,000,000.00 元。现根据

公司实际情况，除去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外，剩余全部用于提前一次性

偿还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本金 187,000,000.00 元。 

募集资金用于提前偿还 ABS（资产支持证券）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本议案，且 ABS 证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提前终止事项后予以实施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监事会对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核，公司监事会同意变

更募集资金用途，以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本次变更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

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以及《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的相关规定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监事会  

2020 年 7 月 22 日  


